




 青审批环准许〔2025〕10号 

青龙满族自治县行政审批局
关于《秦皇岛中红三融农牧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的批复

秦皇岛中红三融农牧有限公司：
你单位所报《秦皇岛中红三融农牧有限公司锅炉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及相关申报材料已收悉。根据环境影响报告表结论、专家意见，结合项目环境影响特点和公示反馈等方面情况，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内容及总体要求
本项目位于青龙满族自治县肖营子镇肖营子村秦皇岛中红三融农牧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118°51′26.43″，北纬40°16′58.51″。该项目因场内锅炉改造，需新增7台蒸发器，1台反渗透设备。企业现有锅炉房2座，内设锅炉4台。北侧锅炉房建筑面积800㎡，内设1台6t/h和1台4t/h 燃气蒸汽锅炉（其中4t/h锅炉备用）；为屠宰车间及熟食车间供热；南侧锅炉房建筑面积 40㎡，内设2台2t/h燃气蒸汽锅炉（其中1台2t/h锅炉备用），为饲料加工车间供热。企业其他建设内容改建前后均不变。该项目120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100万元，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83.33%。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批复编号：青发改备字〔2025〕23号，项目建设符合“三线一单”要求。该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后，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减缓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要认真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各治污设施正常运行，各种污染物达标排放，确保满足相关要求，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减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
1、废气。施工期废气主要为运输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等。施工期场地扬尘排放执行河北省地方标准《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DB13/2934-2019）中表1扬尘排放浓度限值。
2、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为设备安装人员的生活污水，利用厂区内现有污水处理设备进行处理，不得外排。
[bookmark: _GoBack]3、噪声。施工期噪声主要是主要来自于电钻、电锤、电焊机、手工钻等产生的噪声，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和进度，施工阶段作业噪声要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限值要求：昼间70dB(A)、夜间55dB(A)。
4、固体废物。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是废建筑材料、废包装、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生活垃圾要集中收集委托环卫部门处置，建筑垃圾须依法依规处置。
此外，应按照《报告表》要求加强施工机械、车辆保养及养护，采用低排放的设备减少尾气排放；采用苫盖等措施，并合理规划运输路线、运输时段，减少施工期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响。
（二）加强运营期环境管理，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满足相关要求；
1、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蒸发器的燃烧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必须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13/5161-2020）表1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2、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本项目锅炉运行用水由现有用水系统调配，改建后不新增生产废水排放量，生产废水依托厂区内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外排。  
3、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蒸发器及配套设施等设备运行噪声。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昼间60dB(A)、夜间50dB(A)。
4、严格落实固体废物防治措施。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纯水制备过程中产生的废反渗透膜。由于厂家定期更换回收，因此企业不需设置此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区，企业需按要求建立固废管理台账，保存时限不低于 5年。
5、认真落实《报告表》中其他环境管理要求。
三、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制订完善的环境管理、风险管理措施、设施配备齐全，加强相关人员培训。加强风险源管控，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
四、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污染防治措施及清洁生产措施，项目实施后，企业如需办理排污许可的，按照国家排污许可有关管理规定及时办理排污许可证。
五、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污染物排放量需遵照河北省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确认书批量执行，如有新增污染物排放量须经生态环境部门重新审批。项目竣工后，按规定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项目方可正式投入生产，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设计和施工变化造成工程性质、规模、工艺、防治污染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在调整前重新报批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工程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方决定开工建设的，需将环评文件报我局重新审核。
六、你单位在接到本批复后的10个工作日内，须将环评报告表及其批复送至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县分局等相关部门备案，日常监督管理由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县分局负责。建设单位须定期向秦皇岛市生态环境局青龙县分局报告“三同时”完成情况。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青龙满族自治县行政审批局
                                 2025年11月03日
